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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4年度省级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

工程立项建设项目开题工作的通知

城理教务[2025]第 42 号

各教学单位：

根据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24年度广东省本科高校教

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（以下简称“质量工程”）建设项目立项

名单的通知》要求，各项目在实施前需开展开题论证工作，经论

证后的项目建设目标、任务等将作为结题验收时的重要依据。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开题论证对象

2024年立项的广东省质量工程建设项目共 14项（附件 1），

包括综合类 5 项（3 项现代产业学院、1 项校企联合实验室、1

项课程教研室）和 9项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。

二、开题论证内容

围绕项目建设目标与内容、建设措施、预期成果与成效、经

费使用计划等进行科学论证。

三、开题论证组织

（一）综合类项目开题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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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题论证专家组人数应不少于 5人，且至少有三分之一来自

外校（如专家组 5人，其中 2名校外专家；如专家组 7人，其中

3名校外专家），且具有相关学科的高级职称。

（二）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开题要求

开题论证专家组人数至少 3名校内专家，且具有相关学科的

高级职称。

四、材料填写及提交要求

各项目负责人填写开题报告书（附件 2或附件 3），于 2025

年 5 月 23 日前登录教研系统（智慧校园-学科与科技处-科研系

统-转教研系统，操作指南见平台系统公告），填报并上传有所

在单位审核意见的开题报告书等相关材料（签字盖章）。逾期系

统关闭。

五、其他

1.项目开题工作需同时形成具有推广价值的新闻稿发布于

学校/学院官网。

2.根据省厅要求，项目开题工作将作为项目结题验收时的重

要依据，请各学院高度重视项目的开题工作，进一步优化项目建

设目标和实施计划，加强过程管理与指导。

3.未按时提交开题报告的项目，2025年不计入教研工作量。

联系人：冯慧雅、陈佳玲，电话：3690332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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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2024年立项建设的广东省质量工程项目名单

2.2024年广东省质量工程立项建设项目开题报告书

3.2024年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立项项目开题报

告书

教务处

2025年 4月 11日


